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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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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设计的一般规定;4.预应力混凝土框架和门架;5.预应力混

凝土板柱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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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贯彻执行地震工作以预防为主的方针，使预应力混凝

土建筑结构经抗震设防后，减轻其地震破坏，避免人员伤亡，减

少经济损失，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抗震设防烈度为6度至8度地区的现浇后

张预应力混凝土框架和板柱等建筑结构的抗震设计;抗震设防烈

度为9度地区的预应力混凝土结构，其抗震设计应有充分依据，
并采取可靠措施。

1.0.3 预应力混凝土建筑结构的抗震设计，除应符合本规程外，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2 术语、符号

2.1 术 语

2.1.1 阻尼比 damping ratio

    阻尼振动的实际阻力与产生临界阻尼所需阻力的比值。

2.1.2 轴压比 ratio of axial compressive force to axial compressive ul-

timate capacity of section under combination of earthquake action

    棍凝土柱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轴向压力设计值与柱全截面面

积和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乘积之比值;对预应力混凝土

柱，取预应力作用参与组合的轴力设计值。

2.1.3 后张法有粘结预应力混凝土结构 post-tensioned bonded

prestressed concrete structure

    在混凝土硬结后，通过张拉预应力筋并锚固而建立预加应

力，且在管道内灌浆实现粘结的混凝土结构，如预应力混凝土框

架 、门架等。

2.1.4

structure

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结构 unbonded prestressed concrete

    配置带有涂料层和外包层的预应力筋而与混凝土相互不粘结

的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结构。

2.2 符 号

2.2.1 材科性能

    f.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fl 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

几、fr— 普通钢筋的抗拉、抗压强度设计值;

  fry— 预应力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2



    f,. 箍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2.2.2 作用和作用效应

    N— 柱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轴向压力设计值;

    V—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剪力设计值;

  N,— 预应力筋的总有效预加力。

2.2.3 几何参数

A,、    A;— 受拉区、受压区非预应力钢筋截面面积;

    A,— 受拉区预应力筋截面面积;

  A .,j— 核心区有效验算宽度范围内同一截面验算方向箍筋的
          总截面面积;

    b— 矩形截面宽度、T形和I形截面的腹板宽度;

    h- 截面高度;

    ho 截面有效高度;

    hp 纵向受拉预应力筋合力点至梁截面受压边缘的有效距
          离;

    h,— 纵向受拉非预应力钢筋合力点至梁截面受压边缘的有
            效距离 ;

b,、  h}— 柱截面宽度、高度;

b;, hj— 节点核心区的截面有效验算宽度、高度;
    bd— 平托板的有效宽度;

    to— 计算跨度;

    x 混凝土受压区高度;

    I.E— 纵向受拉钢筋考虑抗震要求的最小锚固长度;

    s- 箍筋间距。
2.2.4 计算系数及其他

  a— 水平地震影响系数值;

am— 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Yv— 预应力分项系数;



YRE—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E .P.— 预应力筋一锚具组装件达到实测极限拉力时的总应变;
  l. 预应力筋一锚具组装件静载试验测得的锚具效率系数;

  又— 预应力强度比;

R= 混凝土强度影响系数;

  P— 纵向受拉钢筋配筋率;

  vi— 正交梁的约束影响系数;

Amp— 预应力混凝土柱的轴压比;
T— 结构自振周期;

Ta— 场地的特征周期。



3 抗震设计的一般规定

3.1 地震 作用及结构抗震验算

3.1.1 建筑结构的地瓜影响系数应根据烈度、场地类别、设计

地，分组和结构自振周期以及阻尼比确定。其水平地展影响系数

最大值应按表3.1.1-1采用;特征周期应根据场地类别和设计地

屁分组按表3.1.1-2采用，计算8,，度罕遇地及作用时。特征周

期应增加0.05s.
    注:1 周期大于‘.Os的建筑结构所采用的地属影响系数应专门研究;

        2 已编制抗及设防区划的城市.应允许按批准的设计地俄动参数

            采用相应的地瓜彤晌系数。

                  表 3.1.1.1 水平地，形 晌系数.大值

地瓜形晌 ‘度 7度 8度 ，度

多遇地瓜 0.01 0.翻 (0.12) 0.16 (0.24) 0.32

罕遇地屁 0.50 (0.72) 0.90 (1.20) L叨

注:括号中故位分别用于设 汁基本地，加油1盆为。.15g和0.3og的地区。

表31.1-2 特征周期值 !习

                场 地 类 别
设计地瓜分组

摘 一组 0.25

第 二组 0.劝

第 三组 0.35

3.1.2 以预应力混凝土框架结构、板柱一框架结构作为主要抗侧

力体系的建筑结构，其阻尼比应取 0.03，地震影响系数曲线

(见图 3.1.2)的阻尼 调整 系数应按 1.18采用 ，形状 参数应 符合



下列要求:

    1 直线上升段，周期小于0.1，的区段。

    2 水平段，自。.1s至特征周期区段，应取1.18a.�0

    3 曲线下降段，自特征周期至5倍特征周期区段，衰减指

数应取0.93

    4 直线下降段，自5倍特征周期至6s区段，地震影响系数

a应按下式汁算:

            。=[0.264一0.0225( T一5TR)]a�:二 (3.1.2)

    注:1 预应力混凝土板柱一框架结构指由预应力板柱结构与框架组成

              的结构 ;

          2 当在框架一剪力墙结构、框架一核心筒结构及板柱一剪力墙结构

            中，采用预应力混凝上梁或板时，仍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

            筑抗震设计规范》GR 50011取阻尼比为0.05的地震影响系数

            曲线，确定水平地震力

Ll8a-..

0.45a-胜 a= [ 0.264-0.0225(T-5T�)]am,.

T(s)

                      图3.1.2 地震影响系数曲线

                a一地震影响系数;a二一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Ti -特征周期;T一结构自振周期

3.1.3  8度时跨度大于24m屋架、长悬臂和其他大跨度预应力

混凝土结构的竖向地震作用标准值，宜取其重力荷载代表值与

竖向地震作用系数的乘积;竖向地震作用系数可按表3.1.3采

用 。



表 3.1.3 竖向地皿作用 系数

3.1.4 需 采用时程分 析法进行 补充 计算 的预应力混 凝土 框架结

构 、板 柱一框架结构 ，弹性计 算时阻尼 比可取 0.030

3.1.5 预 应力混凝土 结构构件 在地 屁作用效 应和 其他荷 载效应

的基本组合下，进行截面抗屁验算时，应加入预应力作用效应

项 。当 预应 力 作用 效 应 对结 构 不 利 时。预 应 力分 项 系数 应 取

1.2:有利 时应取 1.0o

    承载力抗屁调整系数Yee.除另有规定外.应按表3.1.5取

用 。

                      表 3.1.5 承载力抗扭调整 系致

        结构构件 一 受力状态 一 ，.二

          梁

  轴压比小于二巧的柱

轴压比不小于0.15的柱

        框架节点

        各类构件

    周部受压部位

    受育

    偏压

    偏压

    受萝

受剪、伯拉

局部受压

3.1.6 当仅计算竖向地震作用时，各类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

的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YR。均宜采用1.0a

3.1.7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预应力混凝土框架节点核心区抗震

受剪承载力，应按本规程第4.4.1条计算;预应力混凝土框架

梁、柱的斜截面抗震受剪承载力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

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有关条款的规定。



3.2 设计 的一般规定

3.2.1 按本规程进行抗震设计的预应力混凝土结构，其房屋最

大高度不应超过表3.2.1所规定的限值。对平面和竖向均不规则

的结构或建造于1V类场地的结构或跨度较大的结构，适用的最大

高度应适当降低。

          表3.2.1 现浇预应力混凝土房屋适用的最大高度 (。)

结构体系
烈 度

6 7 8

框架结构 60 55 45

框架一剪力墙 130 120 100

部分框支剪力墙 120 100 80

框架一核心筒 巧 0 130 iW

板柱一剪力端 40 35 30

板柱一框架结构 22 18 二二一一
注:1 房屋高度指室外地面到主要屋面板板顶的高度 (不考虑局部突出屋顶部

        分);

    2 框架一核心筒结构指周边稀柱框架与核心筒组成的结构;

    3 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指首层或底部两层框支剪力墙结构;

    4 板柱一框架结构指由预应力板柱结构与框架组成的结构;

    5 乙类建筑可按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确定适用的最大高度;

    6 超过表内高度的房屋，应进行专门研究和论证，采取有效的加强措施

3.2.2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的抗屁设计，应根据设防烈度、

结构类型、房屋高度采用不同的抗，等级，并应符合相应的计算

和构造措施要求。丙类建筑的抗姚等级应按本地区的设防烈度由

表 3.2.2确定 。

3.2.3 抗震设防类别为甲、乙、丁类的建筑，应按现行国家标

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的规定调整设防烈度后，再

按表3.2.2确定抗震等级。



衷3.2.2 现浇顶应力混扭土结构构件的抗扭等级

结构体系
设 防 烈 度

‘ ， 8

框 架

结构

高度 《.) ‘30 > 30 感犯 > 30 ‘洲 > 30

棍架 四

  月场、体育馆

等大 均度公 共趁

筑中的框架

框架一剪力

  培结构

高度 (m) ‘研 >仍 签臼 》研 ‘研 > 60

框架 四

部分框支剪

  力姗结构

离度 《.) (即 > 80 ‘80 >州】 暇肋 》肠

框支层框架 尸//
棍架一核心筒

    结构
框架

板柱·萝力

  场结构

匕，‘，_。，.二
巴’“”“’‘”

注:1 接近或等于离度分界时.应结合房且不规到程度及场地、地基级件确定

        抗瓜等级;

    2 药力姗娜非预应力构件的抗及娜级应按钥筋视砚土结构的规定执行。

3.2.4 在框架一核心筒结构的周边框架柱间可采用预应力棍凝土

框架梁 。

3.2.5 后张预应力框架、门架、转换层大梁宜采用有粘结预应

力筋;当框架梁采用无粘结预应力筋时，应符合本规程第3.2.7

条 的规定 。

3.2.6 分散配置预应力筋的板类结构及楼盖的次梁宜采用无粘

结预应力筋。无粘结预应力筋不得用于承重结构的受拉杆件及抗

震等级为一级的框架。

3.2.7 在地震作用效应和重力荷载效应组合下，当符合下列二

款之一时，无粘结预应力筋可在二、三级框架梁中应用;当符合



第 1款时，无粘结预应力筋可在悬臂梁中应用:

    1 框架梁端部截面及悬臂梁根部截面由非预应力钢筋承担

的弯矩设计值，不应少于组合弯矩设计值的65 ;或仅用于满

足构件的挠度和裂缝要求;

    2 设有剪力墙或筒体，且在基本振型地震作用下，框架承

担的地震倾覆力矩小于总地震倾覆力矩的35%0

    注:符合第 1款要求采用无粘结预应力筋的二、三级框架结构，可仍

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中对钢筋混凝土框架的要

求进行抗震设计;符合第2款要求的二、三级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框架应

按本规程第 4章要求进行抗震设计。

3.2.8 在框架一剪力墙结构、剪力墙结构及框架一核心筒结构中采

用的预应力混凝土楼板，除结构平面布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有关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

定 :

    1 柱支承预应力混凝土平板的厚度不宜小于跨度的1/40-

1/45，周边支承预应力混凝土板厚度不宜小于跨度的1/45一1/50,

且其厚度分别不应小于200mm及150mm;
    2 在核心筒四个角部的楼板中，应设置扁梁或暗梁与外柱

相连接，其余外框架柱处亦宜设置暗梁与内筒相连接;

    3 在预应力混凝土平板凹凸不规则处及开洞处，应设置附

加钢筋混凝土暗梁或边梁，予以加强;

    4 预应力混凝土平板的板端截面按下式计算的预应力强度

比A不宜大于0.750

JPYA,h,

几,APh,+儿A,h,
(3.2.8)

3.2.9

1对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平板，公式 ((3.2.8)中的忘应取用无

    粘结预应力筋的应力设计值‘。;

2 对周边支承在梁、墙上的预应力混凝土平板可不受上述预应

    力强度比的限制。

对无粘结预应力棍凝土单向多跨连续板，在设计中宜将



无粘结预应力筋分段锚固，或增设中间锚固点，并应按国家现行

标准 <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T 92中有关规

定，配置非预应力钢筋。

3.2.10 后张预应力筋的锚具不宜设置在梁柱节点核心区，并应

布置在 梁端箍 筋加密区以外 。

    注:当有试验依据、或其他可靠的工程经验时，可将锚具设置在节点

区，但应合理处理箍筋布置问题，必要时应考虑锚具对受剪截面产生削弱

的不利影响。

3.2.11 四级抗震等级预应力混凝土框架的抗震计算和构造措

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

有关规 定。

3.3 材 料 及 锚 具

3.3.1 结构材料性能指标，除本规程各章有特别规定外，应符

合下列要求:

    1 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构件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C40,

平板及其他构件不应低于C30;
    2 预应力筋宜采用预应力钢绞线、钢丝，也可采用热处理

钢筋 ;

    3 非预应力纵向受力钢筋宜采用HRB335, HRB40〕级热轧

钢筋，箍筋宜选用HRB335, HRB400, HPB235级热轧钢筋。

3.3.2 预应力筋一锚具组装件的锚固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锚具的静载锚固性能应同时符合下列要求:

                        1.〕0.95                 (3.3.2一1)

                      :，。〕2.0%                 (3.3.2-2)

式中 7e— 预应力筋一锚具组装件静载试验测得的锚具效率系
              数 ;

    6-— 预应力筋一锚具组装件达到实测极限拉力时的总应
              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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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预应力筋一锚具组装件 的抗震周期荷 载试骏 ,应满足上 限

取预应力钢材抗拉强度标准值fpl‘的80%、下限取预应力钢材抗
拉强度标准值fplk的40%、经50次循环荷载后预应力筋在锚具夹
持 区域不发生破 断。



4 预应力混凝土框架和门架

4.1 一 般 规 定

4.1.1 本章适用于预应力混凝土框架结构，框架一剪力墙结构和

框架一核心筒结构中的预应力混凝土框架以及预应力混凝土门架。

4.1.2 预应力混凝土框架应设计为具备良好的变形能力和消耗

地震能量能力的延性框架，其组成构件应避免剪切先于弯曲破

坏，节点不应先于其连接构件破坏。

4.2 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梁

4.2.1 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梁的截面尺寸，宜符合下列各项要求:

截面的宽度不宜小于250mm;

截面高度与宽度的比值不宜大于4;

梁高宜在计算跨度的 (1/12一1/22)范围内选取，净跨

一.

，
曰

3

与截面高度之比不宜小于40

4.2.2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梁端.考虑受压钢筋的截面混凝土受
压区商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级抗皿等级 x },0.25ho                 (4.2.2.1)

    二、三级抗屁等级 x }_0.35ho                 (4.2.2-2)
且纵向受拉钢筋按非预应力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换算的配筋率不

应大于2.5% (HRB400级钢筋)或3.0% (BRB335级钢筋)。

4.2.3 在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梁中，应采用预应力筋和非预应力
钢筋混合配筋的方式，框架结构梁端截面按本规程 (3.2.8)式

计算的预应力强度比A宜符合下列要求:

一级抗震等级

二、三级抗震等级

A _} 0.60

d < 0.75

(4.2.3-1)

(4.2.3-2)

注:对框架一剪力墙或框架一核心筒结构中的后张有粘结预应力馄凝土



        框架，其 A限值对一级抗震等级和二、三级抗震等级可分别增大

        0.1和 0.050

4.2.4 预应力混扭土框架梁端截面的底面和顶面纵向非预应力

钥筋截面面积A.和A。的比值，除按计算确定外，尚应满足下列

要求 :

一级抗，等级
A:   0.5

A.1刁
(4.2.4-1)

二、三级抗屁等级 ‘二二0.3
                            A,   a一A

(4.2.4-2

    且梁底面纵向非预应力钢筋配筋率不应小于0.2%o

4.2.5 在与板整体浇筑的T形和 L形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梁中，

当考虑板中的部分钢筋对抵抗弯矩的有利作用时，宜符合下列规

定 :

    1 在内柱处，当横向有宽度与柱宽相近的框架梁时，宜取

从柱两侧各4倍板厚范围内板内钢筋;

    2 在内柱处，当没有横向框架梁时，宜取从柱两侧各延伸

2.5倍板厚范围内板内钢筋;
    3 在外柱处，当横向有宽度与柱相近的框架梁，而所考虑

的梁中钢筋锚固在柱内时，宜取从柱两侧各延伸2倍板厚范围内

板内钢筋 ;

在外柱处，当没有横梁时，宜取柱宽范围内的板内钢筋;

在所有情况下，在考虑板中部分钢筋参加工作的梁中，

Jq

l匀

受弯承载力所需的纵向钢筋至少应有75%穿过柱子或锚固于柱

内;当纵向钢筋由重力荷载效应组合控制时，则仅应考虑地震作

用组合的纵向钢筋的75%穿过柱子或锚固于柱内。

4.2.6 对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梁的梁端加腋处，其箍筋配置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当加腋长度Lh},0.8h时，箍筋加密区长度应取加腋区及
距加腋区端部1.5倍梁高;

    2 当加腋长度Ln > 0.8h时，箍筋加密区长度应取1.5倍梁



端部高度;且不小于加腋长度L,,;
    3 箍筋加密区的箍筋间距不应大于l00mm，箍筋直径不应

小于10M.,箍筋肢距不宜大于200二 和20倍箍筋直径的较大

值。

4.2.7 对现浇混凝土框架，当采用预应力混凝土扁梁时，扁梁

的跨高比lo/hb不宜大于25,梁截面高度宜大于板厚度的2倍，
其截面尺寸应符合下列要求，并应满足现行有关规范对挠度和裂

缝宽度的规定:

                          b6 g 26,                 (4.2.7一1)

                        bb(b,+by               (4.2.7-2)

                          hb)16d                 (4.2.7-3)

式中 b, 柱截面宽度;

  bb, hb— 分别为梁截面宽度和高度;

        d— 柱纵筋直径。

4.2.8 采用梁宽大于柱宽的预应力混凝土扁梁时，应符合下列

规定 :

    1 应采用现浇楼板，扁梁中线宜与柱中线重合，且应双向

布置;梁宽大于柱宽的扁梁不得用于一级框架结构。

    2 梁柱节点应符合下列要求:

    1)扁梁框架的梁柱节点核心区应根据梁纵筋在柱宽范围内、

外的截面面积比例，对柱宽以内和柱宽以外的范围分别验算受剪

承载力 ;

    2)按本规程式 ((4.4.1-1)验算核心区剪力限值时，核心区

有效宽度可取梁宽与柱宽之和的平均值;

    3)四边有梁的约束影响系数，验算柱宽范围内核心区的受

剪承载力时可取1.5,骏算柱宽范围外核心区的受剪承载力时宜

取 1.0;

    4)按本规程式 (4.4.1-2)验算核心区受剪承载力时，在柱

宽范围内的核心区，轴向力的取值可与一般梁柱节点相同;柱宽



以外的核心区，可不考虑轴力对受剪承载力的有利作用;

    5)预应力筋宜布置在柱宽范围内。

    3 预应力混凝土扁梁配筋构造要求:

    1)扁梁端箍筋加密区长度，应取自柱边算起至梁边以外

h+h范围内长度和自梁边算起坛中的较大值 (图4.2.8a);加密
区的箍筋最大间距和最小直径及箍筋肢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的有关规定;
                      r                              r

祷州
斗

茸

作
，。蔷

抓淞
纲
︷且生
一\                  图4.2.8 扁梁柱节点的配筋构造

                          (a)中柱节点;(b)边柱节点

      1一柱内核心区艳筋;2-核心区附加腰筋;3一柱外核心区附加水平箍筋;

                    4-拉筋;5一板面附加钢筋网片;6一边梁

    2)对于柱内节点核心区的配箍量及构造要求同普通框架;

对于扁梁中柱节点柱外核心区，可配置附加水平箍筋及拉筋，当

核心区受剪承载力不能满足计算要求时，可配置附加腰筋 (图

4.2.8a);对于扁梁边柱节点核心区，也可配置附加腰筋



(图 4.2.86);

    3)当中柱节点和边柱节点在扁梁交角处的板面顶层纵向钢

筋和横向钢筋间距较大时，应在板角处布置附加构造钢筋网片，

其伸人板内的长度，不宜小于板短跨方向计算跨度的1/4，并应

按受拉钢筋锚固在扁梁内。

4.2.，扁梁框架的边梁不宜采用宽度h。大于柱截面高度h。的
预应力混凝土扁梁。当与框架边梁相交的内部框架扁梁大于柱宽

时，边梁应采取配筋构造措施考虑其受扭的不利影响。

4.2.10 预应力混凝土长悬臂梁，除在设防烈度为8度时应考虑

竖向地震作用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预应力混凝土悬臂梁应采用预应力筋和非预应力钢筋混

合配筋的方式，其截面混凝土受压区高度应符合本规程第4.2.2

条的规定，预应力强度比A宜符合本规程第4.2.3条的规定;悬

臂梁梁底和梁顶非预应力钢筋截面面积的比值尚应符合本规程第

4.2.4条的规定;

    2 悬臂构件加强段指自根部算起1/4跨长，截面高度2h及

500mm三者中的较大值，按该段根部截面的弯矩设计值配置的纵

向预应力筋，在加强段不得截断，且加强段的箍筋构造应满足箍

筋加密区要求;对于集中荷载在支座截面所产生的剪力值占总剪

力值75%以上情况，箍筋加密区应延伸至集中荷载作用截面处，

且不应小于加强段的长度。

4.3 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柱

4.3.1 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柱的剪跨比宜大于20

4.3.2 在预应力混凝土框架中，与预应力混凝土梁相连接的预

应力混凝土柱或钢筋混凝土柱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

设计规范》GB 50011有关调整框架柱端组合的弯矩设计值的相

关规定外，对二、三级抗震等级的框架边柱，其柱端弯矩增大系

数刀。二级应取1.4，三级应取1.20
4.3.3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柱，按



式 (4.3.3)计算的轴压比宜符合表4.3.3的规定。

                          N全l.2N}
                      np一 fA

式中 A Np— 预应力混凝土柱的轴压比;

(4.3.3)

  N— 柱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轴向压力设计值;

Nce— 作用于框架柱预应力筋的总有效预加力;
  A— 柱截面面积;

f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表4.3.3 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柱轴压比限值

结 构 类 型
抗震等级

一级 二 级 三级

框架结构、板柱一框架结构 0 .6 0.7 0.8

框架一剪力墙、框架一核心筒、板往一剪力墙 0.75 0.85 0.95

注:1 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65一C70时，轴压比限值宜按表中数值减小 。05;

    2 沿柱全高采用井字复合箍，且箍筋 间距不大于 100- 、肢距不大于

      200- 、直径不小于12- ,或沿柱全高采用复合螺旋箍，且螺距不大于

      100- 、肢距不大于200- 、直径不小于 12- ,或沿柱全高采用连续复

      合矩形螺旋艳，且螺距不大于，0- .肢距不大于 200- 、直径不小于

      10- 时，轴压比限值均可按表中数值增加0.10;采用上述三种箍筋时，

      均应按所增大的轴压比确定其箍筋配箍特征值 又。

4.3.4 在地震作用组合下，当采用对称配筋的框架柱中全部纵

向受力普通钢筋配筋率大于5%时，可采用预应力棍凝土柱，其

纵向受力钢筋的配置，可采用非对称配置预应力筋的配筋方式，

即在截面受拉较大的一侧采用预应力筋和非预应力钢筋的混合配

筋，另一侧仅配置非预应力钢筋。

4.3.5 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柱的截面配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柱纵向非预应力钢筋的最小配筋率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有关钢筋

混凝土受压构件纵向受力钢筋最小配筋百分率的规定;



    2 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柱中全部纵向受力钢筋按非预应力钢

筋抗拉强度设计值换算的配筋率不应大于5%;

    3 纵向预应力筋不宜少于两束，其孔道之间的净间距不宜

小于loo-.
4.3.6 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柱柱端加密区配箍要求不低于普通钢

筋混凝土框架柱的要求;对预应力混凝土框架结构，其柱的箍筋

应沿柱全高加密。

4.3.7 对双向预应力混凝土框架的边柱和角柱，在进行局部受

压承载力计算时，可将框架柱中的纵向受力主筋和横向箍筋兼作

间接 钢筋网片。

4.4 预应力混凝土框架节点

4.4.1 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梁柱节点核心区截面抗震验算，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框架节点核心区受剪的水平截面应符合下列条件:

:、于(0.309,gjf,bihj)
              了 “ 卜:

(4.4.1一1)

式中 V;— 梁柱节点核心区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剪力设计值;
      P} 棍凝土强度影响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

            构设计规范》GB 50010有关规定取值;

      9i— 正交梁的约束影响系数，楼板为现浇，梁柱中线重
            合，四侧各梁截面宽度不小于该侧柱截面宽度的

            1/2，且正交方向梁高度不小于框架梁高度的3/4,

            可采用 1.5，其他情况均采用1.0;

      bi— 节点核心区的截面有效验算宽度，应按现行国家标
            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有关规定取值;

      hi— 节点核心区的截面高度，可采用验算方向的柱截面
              高度 ;

    YRE—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可采用0.850
    2 对正交方向有梁约束的预应力框架中间节点，当预应力



筋从一个方向或两个方向穿过节点核心区，设置在梁截面高度中

部1/3范围内时，预应力框架节点核心区的受剪承载力，应按下

列公式计算:

、‘1 [1.1:、    b』 hYRE      }  }·0.05 q; N轰·、·夸(h,,o一)·0.4 N,
                                                      (4.4.1-2)

式中 ‘。— 验算方向的柱截面宽度;
        ，、一一.对应于考虑地震作用组合剪力设计值的上柱组合轴

            向压力较小值，其取值不应大于柱的截面面积和混

            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的乘积的50%，当 N为

            拉力时，取 N二0，且不计预应力筋预加力的有利

              作用 ;

      几，— 箍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f 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

    A_i— 核心区有效验算宽度范围内同一截面验算方向箍筋
              的总截面面积;

        s 箍筋间距 ;

      h,,o— 梁截面有效高度，节点两侧梁截面高度不等时可取

              平均值;

      a. 梁受压钢筋合力点至受压边缘的距离;

    N,— 作用在节点核心区预应力筋的总有效预加力。

    在公式(4.4.1-1)和 (4.4.1-2)中，当确定b;, h;值时，
尚应考虑预应力孔道削弱核心区截面有效面积的影响。

4.5 预应力混凝土门架结构

4.5.1 本节适用于以预应力混凝土门架为主体结构的空旷房屋。

其抗震设计除符合本节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

震设计规范》GB 50011中有关规定。

4.5.2 采用预应力混凝土门架为主体结构的空旷房屋，门架柱



宜采用矩形或工字形截面;门架柱柱底至室内地坪以上500mm

范围内，节点加腋边缘向下延伸2倍柱高h。范围和横梁自节点
加腋边缘向跨中延伸2倍横梁高h范围，以及节点区域应采用

矩形截面 。

4.5.3 跨度大于24.的预应力混凝土门架应按本规程第3.1.2

条要求考虑竖向地震作用。

4.5.4 预应力混凝土门架倒 “L"形构件宜通长设置折线预应力

筋，当采用分段直线预应力筋时，不宜将锚具设置在转角节点区

域。

4.5.5 预应力混凝土门架横梁箍筋加密区长度宜取1.5倍梁端

部高度。加密箍筋宜按本规程第4.2.6条要求配置。

4.5.6 预应力混凝土门架立柱的箍筋加密区位置及箍筋配置要

求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门架立柱箍筋加密区位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柱上端区域，取截面高度和1000mm, 1/4柱净高的最大

值;

    2)底部受约束的柱根，取下柱柱底至室内地坪以上500mm;

    3)柱变位受平台等约束的部位，柱间支撑与柱连接节点，

取节点上、下各1倍柱高h,;

    4)有牛腿的门架，自柱顶至牛腿以下1倍柱高h。范围。
    2 加密区的箍筋间距不应大于loo- .

    3 箍筋形式宜为复合箍，箍筋肢距和最小直径应符合下列

要 求 :

    1) 6度和7度I、II类场地，箍筋肢距不大于300mm，直

径不 小于 Smm;

    2) 7度llI . N类场地和8度，箍筋肢距不大于200- ，直

径不小于l Ommo

4.5.7 预应力混凝土门架边转角节点区域的箍筋配置不应低于

立 柱与横梁加密区要求 。



5 预应力混凝土板柱结构

.1 设计的一般 规定

5.1.1 本草适用于后 张法无 粘结预应 力混凝 土或有 粘结预 应力

混凝土板柱一剪力墙结构、板柱一框架结构。

5.1.2 当设防烈度为8度时应采用板柱一剪力墙结构;6度、7度

时宜采用板柱一剪力墙结构、板柱一框架结构，其剪力墙、柱的抗

震构造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的

有关规定。当采用板柱一框架结构时，其单列柱数不得少于3根，

房屋高度应按表3.2.1取用，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结构周边和楼、电梯洞口周边应采用有梁框架;沿楼板

洞口宜设置边梁;

    2 当楼板长宽比大于2时，或长度大于32m时，应设置框

架结构 ;

    3 在基本振型地震作用下，板柱结构承受的地震剪力应小

于结构总地震剪力的50%;

    4 板柱的柱及框架的抗震等级，对6度、7度应分别采用

三级、二级，并应符合相应的计算和构造措施要求。

5.1.3  8度时宜采用有托板或柱帽的板柱节点，托板或柱帽根部

的厚度 (包括板厚)不宜小于柱纵筋直径的16倍。托板或柱帽

的边长不宜小于4倍板厚及柱截面相应边长之和。

5.1.4 预应力棍凝土板柱一剪力墙结构和板柱一框架结构中的后张

平板，柱上板带截面承载力计算中，板端混凝土受压区高度应符

合下列要求:

    8度设防烈度 x g 0.25ho                 (5.1.4-1)

    6度、7度设防烈度 x }_0.35ho                 (5.1.4-2)
    且纵向受拉钢筋按非预应力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换算的配筋



率不宜大于2.5% o

5.1.5 在预应力混凝土板柱一剪力墙结构和板柱一框架结构中的后

张平板，柱上板带板端截面按本规程 (3.2.8)式计算的预应力

强度比又宜符合下列要求:

                          x g 0.75                    (5.1.5)

5.1.6 沿两个主轴方向通过内节点柱截面的连续预应力筋及板

底非预应力钢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沿两个主轴方向通过内节点柱截面的连续钢筋的总截面

面积，应符合下式要求:

                    fp, A,+儿Aa)N,                (5.1.6)

式中 As— 板底通过柱截面连续非预应力钢筋总截面面积;

      Ap— 板中通过柱截面连续预应力筋总截面面积;

      儿— 非预应力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fl,— 预应力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对无粘结预应力混凝
            土平板，应取用无粘结预应力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口pu

      Nc,— 在该层楼板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的柱轴压力。重

            力荷载代表值的确定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

            设计规范》GB 50011有关规定执行。

    2 连续预应力筋应布置在板柱节点上部，呈下凹进人板跨

中 ;

    3 连续非预应力钢筋应布置在板柱节点下部及预应力筋的

下方，宜在距柱面为2倍纵向钢筋锚固长度以外搭接，且钢筋端

部宜有垂直于板面的弯钩 (图5.1.6)0

5.1.7 板柱一框架结构柱的箍筋应沿全高加密;板柱一剪力墙结构

应布置成双向抗侧力体系，两个主轴方向均应设置剪力墙;其屋

盖及地下一层顶板，宜采用梁板结构。

5.1.8 后张预应力混凝土板往一剪力墙结构的周边应设置框架

梁，其配筋应满足重力荷载作用下抗扭计算的要求。箍筋间距不



                    图5.16 通过柱截面的钢筋

                              (e)内往;(b)边往

                        ，一非预应力钢筋;2分一预应力筋

应大于150- ，且在离柱边2倍梁高范围内，间距不应大于

l00mmo平板楼盖的楼、电梯洞口周边应设置与主体结构相连的

梁。

5.2 计 算 要 求

5.2.1 在竖向荷载作用下，板柱一剪力墙结构和板柱一框架结构中

的板柱框架的内力可采用等代框架法按下列规定计算:

    1 等代框架的计算宽度，可取垂直于计算跨度方向的两个

相邻平板中心线的间距;

    2 有柱帽的等代框架的板梁、柱的线刚度可按国家现行标

准 《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T 92的有关规定确

定 ;

    3 纵向和横向每个方向的等代框架均应承担全部作用荷载;

    4 宜考虑活荷载的不利组合。

5.2.2 板柱一剪力墙结构在地震作用下，可按多连杆联系的总剪



力墙和总框架协同工作的计算图形或其他更精确的方法计算内力

和位移 。

5.2.3 在地震作用下，板柱一剪力墙结构和板柱一框架结构中的板

柱框架的内力及位移，应沿两个主轴方向分别进行计算。当柱网

较为规则、板面无大的集中荷载和大开孔时，可采用等代框架法

进行内力计算，等代梁的板宽取值宜符合第5.2.4条的规定。地

震作用产生的内力，应组合到柱上板带上。

    柱网不规则或板面承受大的集中荷载和大开孔时，宜采用有

限单元法进行内力和位移计算。

5.2.4 在地震作用下，等代框架梁的计算宽度宜取下列公式计

算结果的较小值:

                    b，二(l。二+bd)/2             (5.-2.4-1)

(5.2.4-2)

式中 b, - y向等代框架梁的计算宽度;
  lo,，   loy— 等代梁的计算跨度;

      bd— 平托板的有效宽度，当无平托板时，取bd=0o

5.2.5 板柱一剪力墙结构中各层横向及纵向剪力墙，应能承担相

应方向该层的全部地震剪力;各层板柱部分除应满足计算要求

外，并应能承担不少于该层相应方向地震剪力的20% o

5.2.‘ 由地震作用在板支座处产生的弯矩应与按第5.2.4条所

规定的等代框架梁宽度上的竖向荷载弯矩相组合，承受该弯矩所

需全部钢筋亦应设置在该柱上板带中，且其中不少于50%应配

置在有效宽度为在柱或柱帽两侧各1.5h (h为板厚或平托板的

厚度)范围内形成暗梁，暗梁下部钢筋不宜少于上部钢筋的1/2

(图5.2.6)。支座处暗梁箍筋加密区长度不应小于3h，其箍筋肢

距不应大于250- 1箍筋间距不应大于l00mm,箍筋直径按计算

确定，但不应小于8-。此外，支座处暗梁的1/2上部纵向钢

筋，应连续通长布置。

      由弯矩传递 的部分不 平衡 弯矩 ，应 由有效 宽度 为在 柱或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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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2.6 暗梁配筋要求

                    1-柱;2-1/2的上部钢筋应连续

帽两侧各1.5h (h为板厚或平托板的厚度)范围内的板截面受

弯传递。配置在此有效范围内的无粘结预应力筋和非预应力钢筋

可用以承受这部分弯矩。

5.2.7 板柱节点在竖向荷载和地震作用下的冲切计算，应考虑

由板柱节点冲切破坏面上的剪应力传递一部分不平衡弯矩。其受

冲切承载力计算中所用的等效集中反力设计值F1.ev，应按现行
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附录G的规定执行。



5.2.8 未经加强的板柱节点、配置箍筋的节点，其冲切承载力

的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有关规定;采用型钢剪力架加强的板柱节点的冲切承载力的计

算，应按国家现行标准 《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T 92的有关规定执行。

5.2.9 板柱结构的柱、剪力墙的受剪截面要求及考虑抗震等级

的剪力设计值和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有关规定。

5.2.10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板柱一框架结构底层柱下端截面的

弯矩设计值，对二、三级抗震等级应按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弯矩

设计值分别乘以增大系数1.25, 1.150

5.2.11 在地震作用下，板柱一框架结构考虑水平地震作用扭转

影响时，其地震作用和作用效应计算，以及对角柱调整后组合弯

矩设计值、剪力设计值乘以增大系数的要求等均应按现行国家标

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有关规定执行。



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

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应”;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宜”;反面词采用 “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

“应符合⋯⋯的要求 (规定)”或 “应按⋯⋯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抗震设计规程

JGJ 140- 2004

条 文 说 明



前 言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抗震设计规程》JGJ 140-2004，经建设

部2004年1月29日以公告206号批准，业已发布。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的有关人员在使

用本规程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规程编制组按章、节、

条的顺序，编制了本规程的条文说明，供使用者参考。在使用过

程中，如发现本规程条文说明有不妥之处，请将意见函寄中国建

筑科学研究院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抗震设计规程》管理组 (邮政

编码:100013，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东路3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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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10.1 本条是制定本规程的目的、指导思想和条件。制定本规

程的目的，是为了减轻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的地震破坏程度，保障

人员安全和生产安全。鉴于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的抗震设计问题，

研究的起步比一般钢筋棍凝土结构晚，震害经验较少，技术难度

也较大;本规程的科学依据，只能是现有的震害防治经验、研究

成果和设计经验，随着预应力棍凝土抗震科学水平的不断提高，

本规程的内容将会得到完善和提高。

1.0.2 本条规定现浇后张预应力混凝土结构适用的设防烈度范

围为6, 7, s度地区。考虑到抗震设防烈度为9度地区，地震反

应强烈，尚需进一步积累工程经验，故要求在设计中需针对不同

的现浇后张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类型，对其抗震性能及措施，进行

必要的试验或分析等研究，并经过有关专家审查认可，在有充分

依据，并采取可靠的抗震措施后，也可以采用预应力混凝土结

构 。

    此外，震害表明由预制预应力混凝土构件拼装而成的装配式

建筑，在地震中结构倒塌的主要原因是节点设计不足，几乎未见

因预应力混凝土构件本身承载力不够，而引起结构总体破坏的现

象。装配整体单层钢筋混凝土柱厂房及其节点设计应按现行国家

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有关规定执行。预制装配

式框架结构的抗震设计应符合有关专门规程的规定。



2 术语、符号

    本章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设计术语和符号标准》

GB/T 50083规定了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抗震设计中的有关术语、

符号及其意义 。



3 抗震设计的一般规定

3.1 地展作用及结构抗屁验算

3.1.1一3.1.4 预应力混凝土框架结构系指在所有框架梁中采用

预应力混凝土梁，有时也在上层柱采用预应力混凝土柱的框架结

构。预应力混凝土板柱结构系指由水平构件为预应力混凝土板和

竖向构件为柱所组成的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由预应力混凝土板柱

结构与框架或剪力墙可组合为预应力混凝土板柱一框架结构或板

柱一剪力墙结构。本规程列人预应力混凝土板柱一框架结构是为了

满足我国低抗震设防烈度区在多层建筑中采用板柱结构的需要。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的研究表明，预应力混凝土框架结构和

板柱结构在弹性阶段阻尼比约为0.03;当出现裂缝后，在弹塑

性阶段可取与钢筋棍凝土相同的阻尼比0.05。预应力混凝土构

件滞回曲线的环带宽度比钢筋混凝土构件的窄，能量消散能力较

小，但其有较高的弹性性能，屈服后恢复能力较强，残余变形较

小。采用时程分析法进行地震反应分析的结果表明，上述预应力

混凝土结构的地震位移反应大约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 1.1一1.3

倍;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抗震设计反应谱的研究表明，预应力混凝

土结构的设计地震剪力应作适当提高。本规程第3.1.2条关于预

应力混凝土框架结构、板柱一框架结构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曲线的

取值规定，是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有关规定取阻尼比为。.03确定的。设计地震分组应按 《建筑抗

震设计规范》GB 50011附录A确定。

    本规程第3.1.2条所述的以预应力混凝土框架结构，或预应

力混凝土板柱一框架结构作为主要抗侧力体系，系指在基本振型

地震作用下，其承受的地震倾覆力矩超过结构总地震倾覆力矩的

50%;或在预应力混凝土框架结构或预应力混凝土板柱一框架结



构中仅设置有楼、电梯井及边梁，也应按本条取阻尼比为0.03

的地震影响系数曲线，确定水平地震力。当仅在框架结构中采用

几根预应力混凝土梁，以满足构件的挠度和裂缝要求;或在框

架一剪力墙、框架一核心筒或板柱一剪力墙结构中，采用预应力混凝

土平板或框架的情况，该建筑结构仍应按阻尼比取0.05进行抗

震设计 。

    8度时对跨度大于24.屋架，长悬臂和其他大跨度预应力混

凝土结构，其竖向地震作用标准值主要采用了现行国家标准 《建

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对大跨钢筋混凝土屋架的取值规定。

对长悬臂和其他大跨度预应力混凝土结构，在场地类别为n类以

上的情况下，竖向地震作用系数提高约25%一30%.

3.1.5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的地震作用效应和其他荷载效应

的基本组合主要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的有关规定确定，并加人了预应力作用效应项，预应力作

用效应也包括预加力产生的次弯矩、次剪力。当预应力作用效应

对构件承载能力有利时，预应力分项系数应取 1.0，不利时应取

1.2，是参考国内外有关规范做出规定的。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的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层间位移角限

值，仍采用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有关对

钢筋混凝土相同的规定。控制层间位移角以防止非结构构件的损

坏和限制重力P-d效应。

3.1.7 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梁、柱的受剪承载力，按现行国家标
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第11章有关条款进行计算

时，其未计及预应力对提高构件受剪承载力的有利作用，即取预

应力分项系数为 0，是偏 于安全的。

3.2 设计 的一般规定

3.2.1一3.2.4 对采用预应力馄凝土建造的多层及高层建筑，从
安全和经济等方面考虑，对其适用高度应有限制;并应根据抗震

设防烈度，不同结构体系及不同高度，划分抗震等级，采取相应



的抗震构造措施。由于在高层建筑中主要在楼盖结构中采用预应

力混凝土，故对建筑最大适用高度限值及抗震等级的划分仍采用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有关条款的规定。

表中的 “框架”和 “框架结构”有不同的含意，“框架结构”指

纯框架结构，而 “框架”则泛指框架结构和框架一剪力墙等结构

体系中的框架。框架一剪力墙结构一般指在基本振型地震作用下，

框架承受的地震倾覆力矩小于结构总地震倾覆力矩的50%。其

框架部分的抗震等级可按框架一剪力墙结构的规定划分。

    由于板柱节点存在不利于抗震的弱点，本规程除允许将板柱一框

架结构用于抗震设防低烈度区的多层建筑外，规定在多、高层建

筑中采用板柱结构时，应用范围原则上限于板柱一剪力墙结构。

对框架一核心筒结构，按照国家现行标准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

技术规程》JGJ 3的规定，在该结构的周边柱间必须设置框架梁，

故在这种结构体系中，带有一部分仅承受竖向荷载的板柱结构

时，不作为板柱一剪力墙结构。

    当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的房屋高度超过最大适用高度或在抗震

设防烈度为9度地区采用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时，应进行专门研究

和论证，采取有效的加强措施。

3.2.5 -3.2.7 国内外大量工程实践表明，无粘结预应力筋适用
于采用分散配筋的板类结构及楼盖的次梁，不得用于屋架下弦拉

杆等主要受拉的承重构件，后张预应力混凝土框架结构亦不宜采

用无粘结预应力筋。这是由于无粘结预应力筋的应力沿筋全长几

乎保持等同，这样预应力钢材的非弹性性能亦即构件的能量消散

不能得到充足发挥。当发生大的非弹性变形时，可能导致仅产生

几条宽裂缝，从而削弱了构件的延性性能;此外，在反复荷载下

难以准确预测配置无粘结预应力筋截面的极限受弯承载力。

    当采用非预应力钢筋为主的混合配筋时，可消除上述疑虑。

Hawkins和Ishizuka对无粘结后张延性抗弯框架的研究认为，适量

预应力对延性抗弯框架的抗震性能无不良影响。由于在混凝土中

存在预压应力.减轻了节点刚度退化效应;预应力抑制了梁筋从



节点拔出，减少了梁筋失稳破坏的可能性。所提建议为:基于梁

的矩形截面面积，其平均预压应力不宜超过2.5N/mm';非预应

力钢筋拉力至少应达到非预应力钢筋及预应力筋总拉力的65%;

此外，框架梁端截面需配置足够数量的底筋。对于无粘结预应力

筋在地震区应用的条款是参考了上述理论及试验研究，以及国外
相关预应力混凝土设计规定而制定的。并规定抗震等级为一级的

框架不得应用无粘结预应力筋;当设有剪力墙或筒体时，对抗震

等级为二、三级的框架，其在基本振型地震作用下，所承担的地

震倾覆力矩小于总地震倾覆力矩的35%时，允许采用无粘结预

应力筋，这比通常小于50%更为严格。

3.2.8 根据国内外的工程设计经验，对高层建筑常用结构类型

楼盖中采用预应力混凝土平板的抗震设计，从确保其传递剪力的

横隔板作用等抗震性能方面做出了规定。

3.2.， 在强烈地震产生的荷载作用下，若使无粘结预应力混凝

土连续板或梁一跨破坏，可能引起多跨结构中其他各跨连续破

坏。为避免发生这种连续破坏现象，根据国内外规范及工程经验

做出本条设计规定。

3.2.10 将锚具布置在梁柱节点核心区域以外，可避免该区域在

剪力作用所产生较大对角拉应力的情况下，再承受锚具引起的劈

裂应力。在外节点，锚具宜设置在节点核心区之外的伸出凸端

上。仅当有试验依据，或其他可靠的工程经验时，才可将锚具设

置在节点区，此时，应在保持箍筋总量的前提下，处理好箍筋的

布置问题 。

3.3 材 料 及 锚 具

3.3.1 随着高强度低松弛预应力钢绞线及钢丝在我国的推广应

用，必须采用较高强度等级的混凝土，则可充分发挥两者的作

用，承载力可大幅度提高，或截面高度可以有效地减小。但是，

对C60以上强度等级混凝土用于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其裂缝

控制及延性要求等国内外研究还不够多，故应用中应注意采取必



要 的措施 。

3.3.2 用于地震区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的锚具，其预应力筋一锚具

组装件的静载锚固性能、抗地震的周期荷载性能的试验要求，是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预应力筋用锚具、夹具和连接器》GB/T

14370中对锚具锚固性能要求制定的。



4 预应力混凝土框架和门架

4.1 一 般 规 定

4.1.1 在我国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排架及门架等已得到较多应

用，积累了丰富的工程经验，在这方面所做的研究工作也较多，

已具备编制规程的条件。预应力混凝土的其他结构型式，如巨型

结构，带转换层结构等工程的应用和理论研究尚处于积累阶段，

故本规程未包括这方面 的内容 。

4.1.2 在大跨度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梁中，预应力筋的面积是由

裂缝控制等级确定的，为了增加梁端截面延性，则需要配置一定

数量的非预应力钢筋，采用混合配筋方式，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加

了梁的强度储备。国内外研究表明，在罕遇地震作用下，要求预

应力混凝土框架梁端临界截面的屈服先于柱截面产生塑性铰，呈

现梁铰侧移机制是难以实现的;若确保在边节点处的梁端出现

铰、柱端不出现铰，呈现混合侧移机制时结构仍是稳定的，这将

同时依靠梁铰和柱铰去耗散地震能量，其对柱端的截面延性亦有

较高要求。为了确保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柱端的屈服，本规程第

4.3.2条规定对二、三级抗震等级的框架边柱，其柱端弯矩增大

系数，分别按1.4, 1.2取值。并要求预应力混凝土框架结构柱
的箍筋应沿柱全高加密 。

4.2 预应 力混凝土框架梁

4.2.1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的跨度一般较大，若截面高宽比过大

容易引起梁侧向失稳，故有必要对梁截面高宽比提出要求。关于

梁高跨比的限制，采用梁高在 (1/12-1/22) 1。之间比较经济。
4.2.2一4.2.3在抗震设计中，为保证预应力混凝土框架的延性
要求 ，梁端 塑性铰 应具 有满 意的塑 性转 动能 力。 国内外研 究表



明，对梁端塑性铰区域混凝土截面受压区高度和受拉钢筋配筋率

加以限制是最重要的。本条是参考国外规范及国内的设计经验做

出具体规定的。本规程对受拉钢筋最大配筋率2.5%的限制，是

以HRB400级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进行折算得出的，当采用

HRB335级钢筋时，其限值可放松到3.0% o

    采用预应力筋和非 预应 力普通钢筋混合配筋的部分预应力混

凝土，有利于改善裂缝和提高能量消散能力，可改善预应力混凝

土结构的抗震性能 。预应 力强 度比 人的表达式为 :

.frA,hv

瓜A, hp+儿A,hs
(1)

    几的选择需要全面考虑使用阶段和抗震性能两方面要求。从

使用阶段看，几大一些好;从抗震角度，几不宜过大，这样可使

弯矩一曲率滞回曲线的环带宽度、能量消散能力，在屈服后卸载

时的恢复能力和残余变形均介于预应力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构件

的滞回曲线之间，同时具有两者的优点。参考东南大学的试验研

究成果，本规程要求对一级框架结构梁，A不宜大于0.60，二、

三级框架结构梁，A不宜大于0.75;并对框架一剪力墙及框架一筒

体结构中的后张有粘结预应力混凝土框架，适当放宽了A限值。

    在预应力强度比A限值下，设计裂缝控制等级宜尽量采用

允许出现裂缝的三级，而不是采用较严的裂缝控制等级。此外，

宜将框架边跨梁端预应力筋的位置，尽可能整体下移，使梁端截

面负弯矩承载力设计值不致于超强过多，并可使梁端预应力偏心

引起的弯矩尽可能小，从而使框架梁内预应力筋在柱中引起的次

弯矩较为有利。按上述考虑设计的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梁可达到钢

筋棍凝土梁不能达到的跨度，且具有良好的抗震耗能及延性性

能。

4.2.4 控制梁端截面的底面配筋面积丸和顶面配筋面积A。的比

值A%/Aa，有利于满足梁端塑性铰区的延性要求，同时也考虑
到在地震反复荷载作用下，底部钢筋可能承受较大的拉力。本规

范对 预应力混凝土 框架梁端 截面 A'- /A 面积 比的具 体限值 的规



定，是参考国内外的试验研究及钢筋混凝土框架梁的有关规定，

经综合分析确定的。

4.2.5 分析研究和实测表明，T形截面受弯构件当翼缘位于受

拉区时，参加工作的翼缘宽度较受压翼缘宽度小些，为了确保翼

缘内纵向钢筋对框架梁端受弯承载力做出贡献，故做出不少于翼

缘内部纵筋的75%应通过柱或锚固于柱内的规定。本条是借鉴

新西兰 《混凝土结构设计实用规范》NZS 3101做出规定的。

4.2.6 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梁端箍筋的加密区长度、箍筋最大间

距和箍筋的最小直径等构造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

设计规范》GBJ 50011有关条款的要求。本条对预应力混凝土大

梁加腋区端部可能出现塑性铰的区域，规定采用较密的箍筋，以

改善受弯延性。

4.2.7 对扁梁截面尺寸的要求是根据国内外有关规范和资料提

出的。跨高比过大，则扁梁体系太柔对抗震不利，研究表明该限

值取25比较合适。

4.2.8 为避免或减小扭转的不利影响，对扁梁的结构布置和采

用整体现浇楼盖的要求，以及梁柱节点核心区受剪承载力的验算

等，原则上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对

钢筋混凝土扁梁的要求相一致，但采用预应力筋有利于节点抗

剪，可按本规程提供的公式进行节点受剪承载力计算。

    预应力混凝土扁梁框架梁柱节点 的配筋构造要求 、扁梁箍筋

加密区长度满足抗扭钢筋延伸长度的规定等，是根据原机械工业

部设计研究院所做试验研究及工程经验做出规定的。为了防止在

混凝土收缩及温度作用下，在扁梁交角处板面出现裂缝，当板面

顶层钢筋网间距不小于200mm时，需配置不少于 湘@ 100的附

加构造钢筋网片。

4.2.， 对于预应力混凝土框架的边梁，要求其宽度不大于柱高，

可避免其对垂直于该边梁方向的框架扁梁产生扭矩;当与此边梁

相交的内部框架扁梁大于柱宽时，也将对该边梁产生扭矩，为消

除此 扭矩 ，对于框架边梁应采取 有效 的配筋构造措施 ，考虑其受



扭的不利作用。

4.2.10 工程经验表明，由悬臂构件根部截面荷载效应组合的弯
矩设计值确定的纵向钢筋，在横向、竖向悬臂构件根部加强部位

(指自根部算起1/4跨长，截面高度2h及500- 三者中的较大

值)不得截断，且加强部位的箍筋应予以加密;为使悬臂构件受

弯屈服限制在确定部位，本条规定了相应的配筋构造措施，使这

些部位具有所需的延性和耗能能力，且要求加强段钢筋的实际面

积与计算面积的比值，不应大于相邻的一般部位。并从配筋构造

上要求在悬臂 构件顶面和底面均配置抗弯 的受 力钢筋 。

4.3 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柱

4.3.1 预应力混凝土框架结构跨度较大，柱的截面尺寸亦较大，

柱的净高H,。与截面高度h的比值H_/h一般在4左右，此时剪
跨比约为2。当主房框架与附房相连时，两层附房相当于一层

主房框架，从/h将小于2，对剪跨比小于2的预应力混凝土框

架柱，应进行特别设计。若柱无反弯点时，剪跨比可按

M_/ (V̀ho)进行计算，式中Mme,为柱上下端截面组合弯矩计

算结果的较大值;V̀为对应的截面组合剪力计算值。

4.3.3 在抗震设计中，采用预应力混凝土柱也要求呈现大偏心

受压的破坏状态，使具有一定的延性。本条应用预应力等效荷载

的概念，将部分预应力混凝土偏压构件柱等效为承受预应力作用

的非预应力偏心受压构件。在计算中将预应力作用按总有效预加

力表示，由于将预应力考虑为外荷载，并乘以预应力分项系数

1.2，故在公式中取1.2弋。为预应力作用引起的轴压力设计值。
    当预应力混凝土框架的跨度很大时，为了适当控制其适用的

最大高度;必要时方便地在节点区布置锚具;以及考虑孔道对节

点核心区受剪截面的影响等因素，根据工程经验，本规程将预应

力混凝土框架结构及板柱一框架结构柱的轴压比限值加严，按比

钢筋混凝土柱约低10%确定。

4.3.4 对于承受较大弯矩而轴向压力小的框架顶层边柱，可以



按预应力混凝土梁设计，采用非对称配筋的预应力混凝土柱，弯

矩较大截面的受拉一侧采用预应力筋和非预应力普通钢筋混合配

筋，另一侧仅配普通钢筋，并应符合一定的配筋构造要求。东南

大学的试验表明，非对称配筋大偏心受压预应力混凝土柱的耗能

能力和延性都较好，有良好的抗震性能。

4.3.5一4.3.6 试验研究表明，预应力混凝土柱在高配筋率下，

容易发生粘结型剪切破坏，此时，增加箍筋的效果已不显著，故

对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柱的最大配筋率限值做出了规定。预应力混

凝土柱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关于框架柱纵向非预应力钢筋最小配筋百分率的规定及柱端加密

区配箍要求。此外，对预应力混凝土纯框架结构要求柱的箍筋应

沿柱全高加密。

4.3.7 试验结果表明，当棍凝土处于双向局部受压时，其局压

承载力高于单向局压承载力。在局部承压设计中，将框架柱中纵

向受力主筋和横向箍筋兼作间接钢筋网片用是根据试验研究和工

程设计经验提出的 。

4.4 预应力混凝土框架节点

4.4.1 由于预应力对节点的侧向约束作用，使节点混凝土处于

双向受压状态，不仅可以提高节点的开裂荷载，也可提高节点的

受剪承载力。东南大学的试验资料表明，在节点破坏时仍能保持

一定的预应力，在考虑反复荷载使有效预应力降低后，取预应力

作用的承剪力叽二。.4 N,，式中N，为作用在节点核心区预应力
筋的总有效预应力。鉴于我国对预应力作用的表达方式有时列为

公式右端项，并考虑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Y RE，上述Vp值将约为
0.5N, o新西兰 《混凝土结构设计实用规范》NZS 3101中，对预

应力抗剪作用取值为0.7N,。本规程也参考了上述规范的计算
规定。



4.5 预 应力混凝土门架结构

4.5.2 震害调查发现，平腹杆双肢柱及薄壁开孔预制腹板工形

柱易发生剪切破坏，而整体浇筑的矩形、工字形截面柱震害轻

微。此外，在柱子易出现塑性铰的区域，亦应使用矩形截面，且

应从构造上予以加强。

4.5.3  24m跨的预应力混凝土空旷房屋竖向地震作用明显，故

应考虑竖向地震作用。

4.5.4 采用通长的折线预应力筋可避免在边节点处配置过密的

普通钢筋，以方便施工，并易于保证施工质量。

    当采用分段直线预应力筋时，预应力筋的锚固端不应削弱节

点核心区，故不允许将预应力筋直接锚固于节点核心区内。

4.5.5 预应力混凝土门架梁中塑性铰是有可能发生在加腋段以

外区域的。对可能出现塑性铰的区段应加密箍筋。

4.5.6一4.5.7 门架宜发生梁铰的破坏机制，然而实际上难以做

到真正的 “强柱弱梁”，工程设计经验表明，在按照现行国家标

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有关章节中框架梁、柱抗震

设计方法，对门架构件内力进行调整之后进行截面设计，仍有可

能在柱端发生柱铰。因此，凡是可能出现塑性铰的区段或可能发

生 剪切破坏 区段均应加密箍筋 。



5 预应力混凝土板柱结构

5.1 设计的一般规定

5.1.2 根据我国地震区板柱结构设计、施工经验及震害调查结

果，在8度设防地区采用无粘结预应力多层板柱结构，当增设剪

力墙后，其吸收地震剪力效果显著。因此，规定板柱结构用于多

层及高层建筑时，原则上应采用抗侧力刚度较大的板柱一剪力墙

结构。

    考虑到在6度、7度抗震设防烈度区建造多层板柱结构的需

要 ，为了加强其 抗震能 力 ，本规 程增加 了板柱一框架 结构 ，并 根

据工程实践经验，做出了抗震应符合的规定。

5.1.3 考虑到板柱节点是地震作用下的薄弱环节，当8度设防

时，板柱节点宜采用托板或柱帽，托板或柱帽根部的厚度 (包括

板厚)不小于 16倍柱纵筋直径是为了保证板柱节点的抗弯刚度。

5.1.6 为了防止无柱帽板柱结构在柱边开裂以后发生楼板脱落，

穿过柱截面的后张预应力筋及板底两个方向的非预应力钢筋的受

拉承载力应满足本条的规定。“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的柱轴压

力”表示分项系数为1.2，重力荷载代表值包括楼板自重和活荷

载。

5.1.8 设置边梁的目的是为加强板柱结构边柱的受冲切承载力

及增加整个楼板的抗扭能力。边梁可以做成暗梁形式，但其构造

仍应满足抗扭要求 。

5.2 计 算 要 求

5.2.1一5.2.4 板柱体系在竖向荷载和水平荷载作用下，受力情

况和升板结构在使用状态下是相似的，内力和位移计算可按现行

国家标准 《钢筋混凝土升板结构技术规范》GBJ 130或 《无粘结



预应力棍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T 92规定的方法进行。本节这

几条主要是根据上述规范 的有关规定编写的。

5.2.6一5.2.8 本条是参照国家现行标准 《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

结构技术规程》JGJ/T 92的有关条款做出规定的，其目的是强调

在柱上板带中设置暗梁，以及为了有效地传递不平衡弯矩，除满

足受冲切承载力计算要求，板柱结构的节点连接构造亦十分重

要，设计中应给予充分重视。

5.2.10 为了推迟板柱结构底层柱下端截面出现塑性铰，故规定

对该部位柱的弯矩设计值乘以增大系数，以提高其正截面受弯承

载力。

5.2.11本条指的是未设置或未有效设置剪力墙或垂直支撑的板
柱结构。这类结构的柱子既是横向抗侧力构件，又是纵向抗侧力

构件，在实际地震动作用下，大部分属于双向偏心受压构件，容

易发生对角破坏。故本条规定这类结构柱子的截面设计应考虑地

震作用的正交效应 。


